
 
6-1 

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第六章        實施進度及經費實施進度及經費實施進度及經費實施進度及經費    

本區土地閒置二十多年，本次通盤檢討將以區段徵收辦理本地區之開發，為縣府目

前積極推展之政策。經縣府地政局於規劃期間就開發方式議題，進行民眾問卷調查結果

顯示，選擇區段徵收之比例為 31.31%(持份面積)，一般徵收為 28.74%(持份面積)，維

持現況，不同意徵收 22.61%，選擇其他徵收方式及不表示意見者，佔 17.33%。綜上，

贊成區段徵收及一般徵收者高達 60.05%，可見民眾對於本區之開發殷切期盼。 

第一節  開發方式及主體 

依政府政策及民眾意願調查，本計畫區土地除部分地區(面積約 122.0049 公頃)外，

其餘面積 331.9384 公頃以區段徵收方式辦理開發(詳圖 6-1 所示)，全區一次開發，約

105 年完成。 

為配合本計畫區開發方式，未來辦理程序應依土地徵收條例第 4 條規定，先行辦理

區段徵收，俟符合土地徵收條例第 20 條第 1 項、第 3 項但書規定後，再檢具變更計畫

書、圖報由內政部逕予核定後實施；如無法於委員會審議通過紀錄文到 3 年內完成者，

應由新竹縣政府於期限屆滿前敘明理由，重新提會審議延長上開開發期程。委員會審議

通過紀錄文到 3 年內未能依照前項意見辦理者，仍應維持原土地使用分區或公共設施用

地，惟如有繼續開發之必要，應重新依都市計畫法定程序辦理檢討變更。此開發方式業

經行政院院臺建字第 0940000417 號函函覆同意在案(詳附錄十一)。 

一一一一、、、、區段徵收區段徵收區段徵收區段徵收    

本計畫範圍內除不納入區段徵收範圍者外，其開發方式係以區段徵收方式

辦理整體開發，並依土地徵收條例及其相關法令規定辦理用地取得及相關事宜。 

(一)區段徵收範圍 

本計畫不納入區段徵收範圍勘選原則及相關說明如下： 

1.本次主要計畫通盤檢討前，現行計畫已劃設為住宅區者，且包括 98 年 2 月 3

日府工都字第 0980005802B 號函發布實施將前開部分住宅區變更為機關用地

(係供二重埔警察局使用)者，不納入區段徵收範圍。 

2.本次主要計畫通盤檢討後劃設為零星工業區者，不納入區段徵收範圍。 

3.現況已開闢之二重國中校地且屬現行計畫學校用地部分、高速鐵路用地、高

速公路用地及高速公路用地兼供道路使用，不納入區段徵收範圍。 

4.本次主要計畫通盤檢討後劃設為農業區、保護區及研究專用區者，不納入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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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徵收範圍。 

5.本次主要計畫通盤檢討後，竹東圳位於第二高速公路以南之灌溉設施專用

區，不納入區段徵收範圍，其餘灌溉設施專用區納入區段徵收範圍。 

6.經濟部公告之「柯子湖溪排水設施範圍」及「柯子湖溪排水治理計畫堤防預

定線(用地範圍)」，業於 99 年 3 月 19 日府工都字第 0990037805B 號函公告發

布實施在案，不納入區段徵收範圍。 

7.主要計畫通盤檢討範圍內除已開闢之中興路道路用地納入徵收範圍，現行計

畫未開闢之道路用地經通盤檢討已併緊臨土地使用分區及公共設施用地變更

者亦納入徵收範圍，但考量緊臨土地使用現況需要而維持現行計畫道路用地

者(如緊鄰研究專用區、保護區、零星工業區、農業區)，不納入區段徵收範

圍。 

(二)有關本計畫區段徵收執行要點說明如下： 

1.開發期程：全區一次開發。 

2.開發主體：新竹縣政府，必要時並得由新竹縣政府公開甄選民間投資者辦理

開發，辦理原則如下：由民間廠商自行籌措開發資金參與辦理區段徵收，並

由區段徵收剩餘可供建築土地折價抵付開發成本。 

3.作業程序：主要工作項目包括都市計畫作業階段、區段徵收階段及公共工程

階段，都市計畫及區段徵收作業步驟流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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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區段徵收財務計畫 

本計畫區段徵收開發總費用預估約為 1,427,382 萬元，預估開發總成本

為 1,532,340 萬元，詳表 6-1 所示。 

表 6-1 本計畫區段徵收開發總費用及開發總成本估算表 

項目 數量(公頃) 複價(萬元) 備註 

一、徵收土地補償費  428,622   

(一)私有土地領取現金補償 15.5539 90,608 
領取現金補償比例為 5

％，並含四成加成補償費 

(二)地上物補償費 331.9384 331,938 每公頃 1000 萬元計算 

(三)公有土地作價 1.0430 6,076 
作價比例為 5％，並含四成

加成補償費 

二、公共設施費用 331.9384 671,985   

三、公共設施管理維護費 331.9384 3,000  

四、土地整理費用 331.9384 38,299   

五、貸款利息  285,476 

一、二、三、四項費用以

年利率 5％，年期 5 年單利

計算 

六、區段徵收開發總費用小計  1,427,382 一+二+三+四+五 

七、其他經機關核定之費用  104,958   

八、實際開發總成本  1,532,340 六+七 

註：1.本區段徵收開發總費用係屬預估，未來應依實際發生之費用為準。 

2.表內複價係依 Excel 計算結果，故可能因為小數點之關係，造成其乘積些微之差異。 

資料來源：本計畫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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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二二、、、、其他其他其他其他    

除區段徵收、已開闢並取得之公共設施用地及柯子湖溪外，其餘公共設施

用地取得方式說明如后： 

道路用地(0.5974 公頃)部分除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規辦理用地取得事宜

外，如其區位與既有工廠、工研院、聚落相鄰，得納入該相鄰之土地辦理整體

開發，說明如后。 

(一)零星工業區 

1.後續整體處理原則 

本計畫區未來之整體都市發展結構係以集中劃設之產業專用區為產業引

入核心，其餘地區以發展衍生性服務產業、商業服務及居住功能為主，因此

對於本次檢討後仍維持零星工業區部分，因其零星分布於計畫區內，對周圍

環境可能產生負面之影響，因此有鑑於本計畫區長期之發展願景而言，建議

後續土地所有權人若有意願，計畫區內全部零星工業區得另依「都市計畫工

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範」及相關規定檢討變更為非工業使用。 

2.個別基地特殊性處理說明 

(1)豐邦公司部分 

零星工業區(豐邦公司)與其相鄰之農業區及 5 公尺道路用地之完整範

圍(詳圖 6-2)，考量整體產業發展，建議維持現行計畫，不納入區段徵收，

以符合公平正義原則，未來如需變更，則由土地所有權人另案依相關法令

規定辦理。惟考量陳情意見及本計畫區長期之發展願景，其後續變更原則

說明如后： 

A.豐邦公司後續若預就上述範圍完整作工業使用，則其零星工業區與中興

路間之農業區及 5 公尺道路用地，建議另案循「都市計畫工業區毗鄰土

地變更處理原則」、「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及相關規定辦

理變更為工業使用，惟應妥善處理工業使用對環境之影響與衝擊。 

B.豐邦公司後續若不作工業使用，則其零星工業區、與中興路間之農業區

及 5 公尺道路用地之完整範圍，則建議應整體另案循「都市計畫工業區

檢討變更審議規範」、「都市計畫農業區變更使用審議規範」及相關規定

辦理變更為非工業使用。 

(2)零星工業區(零工六) 

零星工業區(零工六)及北側 5 公尺道路用地之完整範圍(詳圖 6-3)，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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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如需變更，則由土地所有權人另案依「都市計畫工業區檢討變更審議規

範」及相關規定辦理變更為非工業使用。 

(二)工研院東側保護區 

工研院(研究專用區)東側鄰中興路之保護區及其 5 公尺道路用地之完整

範圍(詳圖 6-4)，考量其係屬本都市計畫發布實施前(70.5.20)已建築完成，

故建議維持現行計畫，未來如有變更之需要，於下次通盤檢討時，再行研議

並妥適研析回饋措施。 

(三)工研院鄰中興路 5 公尺道路用地 

工研院鄰中興路部分之 5 公尺道路用地(詳圖 6-5、6-6)，考量其現況已

為工研院之圍牆及綠化設施帶使用，故就整體發展考量，建議維持現行計畫，

不納入區段徵收，未來如有變更之需要，再行依法另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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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2 零星工業區(豐邦)、相鄰農業區及 5 公尺道路用地不納入區段徵收範圍示意圖 

 

圖 6-3 零星工業區(零工六)及 5 公尺道路用地不納入區段徵收範圍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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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4 工研院東側保護區及 5 公尺道路用地不納入區段徵收範圍示意圖 

 

圖 6-5 工研院鄰中興路之 5 公尺道路用地不納入區段徵收範圍示意圖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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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納入區段徵收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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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6 工研院鄰中興路之 5 公尺道路用地不納入區段徵收範圍示意圖 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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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實施進度及經費 

本計畫區採區段徵收開發部分，其實施進度預計於民國 105 年完成，道路用

地部分應配合相鄰土地整體開發期程而定，至於河川區(排水使用)及河川區(排

水使用)兼供道路使用則配合經濟部水利署辦理期程而定，惟配合本計畫區段徵

收時程建議應於民國 104 年前完成。 

表 6-2 實施進度及經費估算表(採徵收(協議價購)、撥用方式取得之公共設施

用地部分) 

土地取得方式 開闢經費(萬元) 

項目 
面積(公

頃) 徵

收 

撥

用 

協

議

價

購 

其

他 

土地取

得費 

地上

物補

償費 

工程及

設計費 
合計 

主辦

單位 

預定完成

期限(年

度) 

經費來源 

道路用地 0.5974 v v v v 11,041 879 1,195 13,115 

縣政

府或

竹東

鎮公

所 

- 

縣政府或竹

東鎮公所編

列預算 

河川區(排

水使用) 
8.7656 v v v v 36,447 - - 36,447 

水利

署 
104 

水利署 

編列預算 

河川區(排

水使用)兼

供道路使用 

0.4446 v v v v 1,849 - - 1,849 
水利

署 
104 

水利署 

編列預算 

合計 9.8076 - - - - 49,337 879 1,195 51,411 - - - 

註：1.開闢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係屬預估，未來應依主辦單位實際辦理情形而定。 

2.河川區(排水使用)及河川區(排水使用)兼供道路使用部分，係摘自「變更新竹科學工業園區特定

區主要計畫(第二次通盤檢討) -新竹縣轄部分(竹東鎮)變更內容第 7-2、8-6、10-2 案(配合柯子

湖溪排水工程整治計畫部分)」，其業於 99 年 3 月 19 日府工都字第 0990037805B 號函公告發布實

施在案。 

3.河川區(排水使用)及河川區(排水使用)兼供道路使用係屬水利署權責，其地上物補償、工程及設

計費應依其實際辦理情形而定。 
 




